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意向投资人预招募公告

2024年11月1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产竹青、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2024）皖01破申4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12月4日作出（2024）皖01破110号《决定书》，指定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作为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亚盛集团）管理人。为维护债权人利益，实现亚盛集团的重整价值，管理人决定公开预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将预招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募须知

1、本次招募公开进行，接受各方监督。为使投资人了解亚盛集团基本情况，明确招募的原则、条件、流程等，管理人制作本招募公告。重整标的范围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本公告是由管理人编制，有意向的重整投资人决定投标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全部内容，理解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一旦提交投标材料即视为同意按现状进行投资，也视为完全认同本次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程序并同意承担所有投资风险。

3、本招募公告中所述信息并不当然替代重整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重整意向投资人应以自行尽职调查结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同时重整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因管理人尚未掌握的瑕疵而导致的投资风险及损失。

4、本次招募重整意向投资人，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中止或撤回招募计划，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除本公告另有说明外，无需对重整意向投资人所投入的工作进行任何补偿。

5、本公告内容对全体重整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6、本公告由亚盛集团管理人编制，最终解释权归属管理人。
二、亚盛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据管理人通过工商行政部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等相关网络平台进行综合查询，债务人最新的工商登记机关为合肥市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期限自2000年11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幕墙设计、施工；门、窗工程专业承包；装饰工程新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安防工程；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材销售（以上范围涉及行政许可和资质的凭许可证和资质证在核定范围内经营）。
目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状态为存续，法定代表人为叶朝绕，亚盛集团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股东叶朝绕认缴出资额11098.35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99.4476%；股东李铭认缴出资额61.65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0.5524%。注册资本11160万元工商登记显示已全部实缴。

（二）历史沿革、股权变更、增资等情况，具体以工商登记资料、验资报告为准。
三、主要资产概况

（一）不动产、车辆、银行存款（不在本次重整投资范围内
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名下无任何土地、房产的登记信息，现有二手车辆3辆，均处于查封状态，且逾期未检验。

根据《全国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财产查控报表》记载，截止2024年11月18日，亚盛集团开设了23个银行账户，银行账户余额合计为49033.40元，因涉及多家法院查封、多个不同银行账户，扣划至管理人账户的程序复杂，时间成本较大，最终金额以管理人实际扣划到账为准。

（二）对外债权情况（不在本次重整投资范围内）

1、对联投（安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应收债权
管理人了解到联投（安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尚有质保金尾款459942元未支付，。目前，管理人已发函，对方未回复，正准备起诉中。

2、对国购相关公司的应收债权（目前正在破产重整计划实施中）
管理人了解到亚盛集团对合肥京商融合置地有限公司的破产债权金额为 2,698,944.21 元（债权性质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对安徽蓝盛置地发展有限公司的破产债权金额为13,251,823.82 元（债权性质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对安徽国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债权金额为 1,901,629.00 元（债权性质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对宿州国购广场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债权金额为1,393,283元（债权性质是普通债权）；对蚌埠国购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破产债权金额为4157028元（债权性质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鉴于国购的相关公司目前正在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具体破产债权分配情况尚不明确，需要等国购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度。
3、对安徽立德建材有限公司及胡潇月的应收债权
管理人了解到亚盛集团对安徽立德建材有限公司及胡潇月享有民间借贷债权本金38459963.72元，鉴于庐江县人民法院已受理对安徽立德建材有限公司的预清算，管理人正在向安徽立德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4、对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应收债权
就庐江新二中项目，亚盛集团认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尚有约400-600万工程款未付，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认为已经超付37万多，鉴于双方未最终结算，对签证部分亦有争议，管理人已经发函至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催促其付款，对方未回复，管理人准备申请仲裁。

5、对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债权
管理人了解到亚盛集团就中德教育示范基地公共平台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及AB区精装腻子乳胶漆工程（中途被解除合同）的工程款2021年与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过仲裁，因这部分工程款因涉及系案外实际施工人问题，武汉仲裁委员会口头告知拟驳回亚盛集团的仲裁请求，后亚盛集团撤回仲裁申请。管理人将核实具体情况及相关资料，再根据一债会表决结果决定是否申请仲裁。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本次主要重整投资内容）

经管理人调查，亚盛集团名下现有以下建筑业企业资质：

1、亚盛集团目前持有的有效资质情况如下：

	资质类别及登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D234020017（临）
	2025-12-24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D234020017（临）
	2025-12-24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D234020017（临）
	2025-12-24


特别说明：

1、资质证书具体以重整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为准。

2、资质证书重整意向投资人统一报价，最终以在管理人指定的破产重整网（网址：https://pccz.court.gov.cn/）、指定时间竞价及成交价为准。

四、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25年2月14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日，共有107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 468805813.6元。管理人已审查确认的债权总额为327065110.6元。其中：税收债权为1074754.96元；普通债权总额为325990355.64元，包含税款滞纳金334221.38元；劣后债权为27350301.69元。另管理人认定职工债权16户，确认金额为1587164.27元，暂缓确认普通债权2笔，申报总额为94230351.13元。

具体情况可联系管理人查阅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最终以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破产债权为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后存在部分补充申报债权，最终负债情况已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为准。
五、重整意向投资人条件

（一）重整意向投资人须知

1、本公告内容对全体重整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2、本公告所述信息仅供重整意向投资人参考，并不替代重整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重整意向投资人如需开展尽职调查或更进一步了解公司的有关情况，需在指定时间前向管理人提交尽职调查申请，并提供尽职调查清单。

（二）重整意向投资人基本条件

1、重整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个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有足够的经验或能力支持破产重整后亚盛集团的生产经营。

2、本次重整意向投资人的招募不限行业，但具有投资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股权权益交易成功案例，或建筑类同行业经营业绩，或具备建筑类上下游行业经营经验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重整意向投资人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同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符合条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和个人可以作为联合体参与投标。但联合体应当说明每个成员所充当的角色、分工及职责、联合体相互担保等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重整意向投资人应当符合全部资格条件。

5、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或信用记录不良的，管理人可以认定该投资人不具备重整意向投资人资格。

六、重整投资人招募流程

（一）公开招募

管理人破产重整网平台上发布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公开招募本案重整意向投资人，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重整投资人。

（二）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5年6月23日17时止。

（三）报名方式
重整意向投资人应当邮寄提交书面的相关资料、《重整方案》及附件一和附件二（一式六份，并法人或非法人机构加盖公章，个人加盖私章或签字），并装订成册和密封。

（四）尽职调查及答疑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 年6月23日17时前，重整意向投资人如有意开展尽职调查的，应当向管理人提交书面的尽职调查申请（格式自拟），或自行调查。向管理人申请调查的，意向投资人应当先向管理人出具《保密承诺函》（详见附件一），管理人方可配合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为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工作，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向管理人提交尽职调查清单。自接收尽职调查清单之日起3日内，管理人将按清单要求提供业已掌握的相关资料，并以电子版形式发送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指定的微信或邮箱，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不作为管理人承诺或瑕疵担保；如尽职调查清单内所要求的资料管理人尚不掌握，届时管理人将给予说明，并敬请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谅解。

除可能涉及重大误解外，管理人一般不作个别解答；如确需解答，敬请重整意向投资人于2025 年6月23日17时前向管理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查认为必要，管理人将电话答疑；如无统一答疑，视为管理人认为无必要。

（五）报名资料及提交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 年6月23日17时前，重整意向投资人应当向管理人按要求提交以下书面报名材料或线上提交电子版：
1、重整意向投资人参与本项目重整投资的意向书原件（格式自拟），内容主要包括重整意向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原件（包括投资人全称、股权结构、经营范围等）；投资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供个人履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2、重整意向投资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具体包括：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2）现有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证明资料复印件（个人提供对外投资证明资料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5）同意参加本案重整投资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书原件；

（6）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及清单；

（7）投资人指定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书面函件原件。

3、重整意向投资人资金实力、商业信誉、征信证明等相关清单及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4、重整意向投资人具有投资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股权权益交易成功案例，或建筑类同行业经营业绩，或具备建筑类上下游行业经营经验的清单及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5、重整意向投资人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的《承诺书》原件（格式自拟）；

6、重整意向投资人出具的《保密承诺函》原件；详见附件一：《保密承诺函》；

7、如为联合投资人的，还需提交表明联合投资的共同意向及各投资人自愿对本次投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声明，并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原件（格式自拟）；

8、重整意向投资人出具的《投资风险自担承诺书》原件。详见附件二：《投资风险自担承诺书》。
（六）重整方案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 年6月23日17时前，重整意向投资人应当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方案》。

重整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重整方式（清算式重整，或买断式重整等）；

2、重整范围、投资金额、支付方式及时间；

3、出资人权益调整；

4、破产债权总额、种类、清偿比例、清偿时间及方式（如有）；
5、经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权益流转方式及预估时间、与管理人相互配合协调、责权利界定、风险承担等）。

特别说明：

1、重整意向投资人必须无条件向管理人出具详见附件一《保密承诺函》和详见附件二《投资风险自担承诺书》，否则视为报名无效；

2、重整意向投资人应保证向管理人提交的自身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如存在任何虚假，管理人有权取消其重整意向投资人资格，没收其已交纳的保证金，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

七、通知
1、为保障本案亚盛集团重整成功，管理人有权在重整意向投资人已提交相关资料及《重整方案》基础上，依据《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要求重整意向投资人进一步补充资料、明确或释明重整方案或作出新承诺。

2、对重整意向投资人已提交的相关资料及《重整方案》有关事项，管理人可以向重整意向投资人代表询问。重整意向投资人代表当场所作出的答复具有法律约束力。

3、所有重整意向投资人已提交的报名资料（书式和电子资料），管理人均概不退还，敬请谅解。

八、后续安排

1、根据本招募确定的重整投资人或备选人及其已提交管理人的报名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重整方案》等），管理人将根据《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申请亚盛集团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同时起草《重整计划（草案）》，适时提议召开全体债权人会议，并提交全体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

2、全体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届时管理人将向已确定的重整投资人出具《重整投资人身份确认书》，按现状移交亚盛集团相关资料，并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具体执行重整计划。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全体债权人、重整投资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重整投资人及管理人依据本招募公告、承诺书、《重整计划》及有关法律规定各司其职。

3、如《重整计划（草案）》经全体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但未获批准的，本次重整终止。
4、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因重整投资人自身原因、国家或地方政策法律变化等不可预见原因，导致本案亚盛集团重整计划执行不能的，重整投资人将自担风险。重整投资人此前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管理人将不予退还。
九、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为：合肥市蜀山区怀宁路200号置地栢悦中心12层。
管理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杨律师：15056256370。
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本投资项目！

特此公告。

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5月24日 

附件一：保密承诺函

附件二、投资风险自担承诺书

保密承诺函

致：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为本案重整意向投资需要，本重整意向投资人从管理人处获悉的有关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何资料和信息，本重整意向投资人均承担保密义务。为履行保密责任，本重整意向投资人承诺如下：

1、善意使用管理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除进行内部投资分析和制定战略投资方案外，不另作他用，更不得泄露给其他任何第三方。

2、如因本重整意向投资人及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失密，并因此造成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或管理人经济损失（包括可预见经济损失和相关资质市场公允价值等），本重整意向投资人自愿向管理人承担全部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投资风险自担承诺书

致：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为意向重整投资需要，本意向投资人已查证、核验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现有全部资质证书编号及有效期，已查阅、理解并熟知建筑类资质证书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性法规、政策或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鉴于本次意向投资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为明确投资风险，本意向投资人如中标，有关投资风险自担并承诺如下：

1、如因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地方性法规、政策或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限制或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及地方政策等变化，导致本次投资失败，本重整意向投资人自愿承担投资失败风险；

2、破产重整执行期间，如因亚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现有资质证书有效期限届满，导致本次投资失败，本重整意向投资人自愿承担投资失败风险。

特此承诺。

承诺人：

   年  月  日
